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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工程財務建議的諮詢程序工務工程財務建議的諮詢程序工務工程財務建議的諮詢程序工務工程財務建議的諮詢程序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邀請委員就如何改善工務工程財務建議的諮詢程

序提出意見，以確保立法會各委員會在審議此等建議時具有效率及工

作成效。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按照立法會《內務守則》的規定，政府當局在正式向立法機

關提交所有重大及／或可能引起爭議的立法及財務建議前，首先會就

此等建議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以便委員與政府當局可在此等建議

落實前更充分交換意見。

3. 內務委員會於 2000年年底檢討事務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的工
作機制後，要求政府當局在可行的情況下盡早就重大的立法及財務建

議諮詢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以及應在會議舉行前預早向事務委員會提

供有關文件。內務委員會並同意，如當局提交重大的財務建議供某事

務委員會審議，該事務委員會便應盡量分配足夠時間供委員就有關建

議進行討論。

現時的情況現時的情況現時的情況現時的情況

4. 然而，議員對上述的諮詢程序提出下列關注事項：

(a) 由於提交事務委員會討論的財務建議日益增加，因而需要召

開更多特別會議，而且事務委員會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的

討論內容經常重複；

(b) 政府當局提交大量的財務建議供事務委員會討論，但此等建

議並不一定涉及政府政策或大型工程計劃；及

(c) 同一項工務建議在不同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的情況時有

出現。此安排未能使事務委員會的會議時間獲有效率地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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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且可能不必要地延遲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建議的日

期。

5. 就此方面，請委員察悉在過去 3個立法會會期內交由事務委員
會討論的工務建議統計數字 (見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6. 在各個事務委員會中，環境事務委員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

務委員會和交通事務委員會曾參與最多有關工務建議的討論工作。該

等事務委員會曾舉行多次特別會議，該等會議部分只為討論工務小組

委員會項目，部分為處理例會上未及審議的其他項目。

事務委員會

在 2000至 01年度
立法會會期內舉行的

特別會議次數

在 2000至 01年度
立法會會期內討論的

工務小組委員會項目數字

環境 4 + 9* 9

規劃地政及工程 10 + 5* 14

交通 6 + 6* 8

*　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次數

分析及建議分析及建議分析及建議分析及建議

7. 據觀察所得，各政策局一般難於決定須就哪項建議事先諮詢

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因此，除了一些非常簡單的小型工程計劃外，各

政策局傾向把所有工務工程建議提交有關的事務委員會討論。雖然事

務委員會可自行決定會否在會議上討論該等建議，但根據現行安排，

除非有關建議涉及明顯具爭議性的議題，否則當局會把它們送交事務

委員會委員傳閱。倘若委員要求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某項建議，

事務委員會會作出安排，就有關建議進行討論。由於有關事務委員會

通常難以安排在下次例會上討論該項目，常見的做法是舉行特別會議

或把例會延長，以便進行有關討論。

8. 上一個會期的經驗顯示，諮詢過程中往往遇到以下問題：

(a) 議員通常沒有足夠的預備時間與他們所屬的組別或政黨討論

有關建議，因此只能在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有關建議的價值

或影響提出初步意見；

(b) 非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議員或因另有要事而無法出席有關的事

務委員會會議，他們惟有在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意

見；

(c) 事務委員會委員或因特別會議的舉行時間與他們原先安排的

其他工作撞期而沒有機會就有關建議表達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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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如事務委員會會議在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之前不久舉行，而

有關會議的紀要亦尚未備妥，則工務小組委員會中並非先前

獲諮詢的事務委員會成員的委員，或不會知悉事務委員會的

討論；及

(e) 如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文件未有處理議員或委員在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提出的基本政策問題，議員便須在工務小組委員會會

議上再度提出有關議題。

9. 為解決上述問題，現謹建議以下安排，供委員考慮：

(a) 工務小組委員會應要求政府當局在立法會會期開始時提供一

份一覽表，載列預計會在該會期內提升為甲級的工務工程。

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舉行特別會議，以便議員 (包括非工務小組
委員會委員的議員 )查詢表上所列的工程計劃，以及估計需予
舉行的會議次數，以便在會期內處理此等建議。

(b) 該份工務工程一覽表會送交所有事務委員會，要求事務委員

會表明當中有哪些工程計劃可能需要透過傳閱文件或在會議

上進行討論，事先諮詢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會的答覆將會

送交政府當局，以便預早作出準備。

(c) 政府當局應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早就此等建議諮詢事務委

員會。當局應在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有關的擬議工程計劃的

會議日期至少 7星期前向事務委員會秘書提出諮詢的要求。此
舉可讓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在例會上決定應否將該項目列入下

次例會的議程。討論文件應在事務委員會舉行有關會議至少 6
個工作天前送達其秘書。

(d) 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審議某項工務建議時，應集中討論該項擬

議工程是否值得進行 (即有否需要、目的為何，以及能否有效
達到所述目的 )及政策方面的事宜。不過，事務委員會應避免
詳細討論該項建議在技術方面的問題，除非該等技術問題可

能影響委員考慮該項工程是否值得進行。

(e) 事務委員會完成有關工務工程建議的討論後，應向政府當局

表明有關議題需否在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前，由該事務委員

會作進一步討論。如有需要，事務委員會可委派一位亦為工

務小組委員會成員的委員，在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有關會議上

作出簡短的口頭報告 (由事務委員會秘書擬備 )。提交工務小組
委員會的文件應盡可能討論引起事務委員會委員關注的問

題。

(f) 工務小組委員會應集中討論一項建議的技術問題及相關的執

行安排。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應避免重複討論已經由事務委

員會討論的事宜，除非提交予工務小組委員會的建議有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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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予有關事務委員會的建議。在此方面，工務小組委員會

主席應盡可能確保小組委員會只就某項建議在技術及執行方

面的問題進行審議，除非他認為該項建議涉及先前未有在事

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的政策轉變。

10. 為應付有關建議不能列入事務委員會已安排的例會議程，或

必須舉行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等情況，現建議預留以下的會議時段，

以便事務委員會就工務小組委員會項目進行諮詢：

時段 環節

(a) 每月第一個星期五：

(上午10時45分至下午1時 )
第一節~上午 10時 45分至 11時 30分
第二節~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12時15分
第三節~下午 12時 15分至 1時

(b) 每月第四個星期五：

(上午8時30分至10時45分 )
第一節~上午 8時 30分至 9時 15分
第二節~上午 9時 15分至 10時
第三節~上午 10時至 10時 45分

11. 事務委員會將須決定在某個時段中需要多少環節討論與該事

務委員會有關的工務小組委員會項目，以便把其他環節留給其他事務

委員會使用。指定上述時段的目的，是方便有關的事務委員會編排其

特別會議，而不會與其他事務委員會或委員會的會議撞期。此舉亦可

方便工務部門及庫務局安排工作。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12. 謹請委員就上文第 9至 11段所述的建議安排提出意見。

13. 倘若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將會向財務委員會匯報上述意

見，同時建議將此事轉交議事規則委員會，以便研究該等擬議安排會

對立法會各委員會之間的關係有何影響。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11月 9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在在在在 1998至至至至 99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1999至至至至 2000年度及年度及年度及年度及 2000至至至至 01年度立法會會期內交由年度立法會會期內交由年度立法會會期內交由年度立法會會期內交由

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討論的工務建議數字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討論的工務建議數字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討論的工務建議數字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討論的工務建議數字

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998至 99年度 1999至 2000年度 2000至 01年度

司法及法律 - - 1

貿易及工商 - 1 1

經濟 - 2 2

教育 - - 3

環境 4 3 9

生 - - 1

民政 1 - 1

房屋 2 - 4

資訊科技及廣播 3 2 1

人力 - 1 -

規劃地政及工程 13 6 14

保安 2 3 -

交通 1 1 8

交由事務委員會討論

的工務建議總數

26 19 45

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

的項目總數

121 93 102

交由立法會事務委員

會討論的工務小組委

員會項目百分比

21.48% 20.43% 44.12%


